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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市场迎来了划时代的巨变。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修订后的《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其中有两大重大变化：其一是改变了
以往 24%和 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直接
以当期 LPR 的四倍为基准，也就是说，目前
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 15.4%；其
二则是修改了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增加
了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合同无效等问题。

消息一出，再次将民间信贷推到风口浪
尖。

坊间曾流传着 “不用民间借贷等死、用
了民间借贷找死”的说法，这是因为民间借
贷的利率过高、收费不透明，能够具备这种
承受能力的企业寥寥无几，由此也引发了许
多案件。 特别是当资金没有流入实体，风险
会在“击鼓传花”的转贷中层层垒高。当最后

一个环节不堪重负，整个资金链就会像多米
诺骨牌般崩解。

2020 年 5 月 28 日，“禁止高利放贷”明
确写入民法典。 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利率
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

这意味着民间信贷以往的 “游戏规则”
被打破了，将改变行业中对于强营销、弱风
控的路径依赖。高利率、高风险业务降温，相
当大一部分成本高企的机构会退出市场 。
“留在市场上的法宝从高利息转换为有效的
风控手段，从依靠成本转嫁转变到依靠透明
的收费服务带来的客户黏性，这一场从业者
眼中突如其来的骤雨，会是一场对提供适应
经济新常态的信贷提供者的洗礼。 ”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杰如是表示。

也有业内人士担忧，这是否会进一步引
发信贷市场供给不平衡？这将会迫使民间信

贷机构转而进入地下市场，以更隐蔽、更高
风险的方式从事信贷业务。 民间借贷从业者
的生态环境整体因而变得更差———一方面
是次级客群本身的风险越来越高，另一方面
是贷后管理工作越来越难做。

也有声音指出 ，通过调整民间借贷利
率水平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但是民间借
贷生态繁杂，难以一概而论。 那么，到底如
何界定“高利贷”？ 业内建议应避免“一刀
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指出，利率管
理应当是动态的，更重要的是对利率结构机
制进行精细化、差异化的管理，可以将不同
的用途场景、主体、金额期限、担保情况以及
地域习惯等因素纳入考量。

由此看来， 民间借贷市场良序的建立，
尚需等待市场和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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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变局”


